
公務機密宣導
─個人資料保護法實務案例─



案例摘要

國立大學博士班研究生因學術研究需要，故向戶政事務所申
請查閱日據時期之戶籍資料，此申請是否符合個人資料保護
法規定？

（案例來源：

法務部103年4月9日法律字第10303503970號書函）



案例分析

上述案例分析如下：

1.已死亡之人之資料無個資法之適用：

個人資料保護法（下稱個資法）所稱個人，係指現生存之自然
人；至已死亡之人，非在個資法保護之列，故若僅查詢已死亡
之人之資料，則無個資法之適用（個資法施行細則第2條規定參
照）。

2.戶籍法為特別法，應優先於個資法適用：

戶籍法有關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或利用之規定，屬個資法之特
別規定，應優先適用。戶籍法第65條第1項規定優先於個資法適
用，倘申請人不符合上開「本人或利害關係人」之要件，才討
論是否適用個資法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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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若戶政機關認為仍有個資法之適用，則得否提供現生存之自然
人之戶籍資料予「研究生個人」從事學術研究：

就現生存之自然人之戶籍資料部分，依個資法第16條但書第5款
規定「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，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
外，應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為之，並與蒐集之特定目的
相符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：…五、公
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
要，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
特定之當事人。…」，

而因「研究生個人」並不符合前揭條文所指之「公務機關或學
術研究機構」，故戶政事務所無法同意研究生以個人名義提出
之申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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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如「國立大學」立於資料蒐集主體地位申請提供戶籍資料，得否
提供「學校」從事學術研究：

公立學校如係各級政府依法令設置實施教育之機構，而具有機關
之地位，應屬個資法之公務機關。

故若國立大學立於資料蒐集主體之地位，以「學校」名義向戶政
機關申請提供戶籍資料，依戶籍法第67條第2項授權訂定之「各
機關申請提供戶籍資料及親等關聯資料辦法」第5條第3項之規定，
戶政事務所應依個資法規定審核其申請事由，如確實符合個資法
第16條但書第5款所定要件，則戶政事務所得就其保有之個人資
料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，亦即「依規定將學校申請提供之戶籍資
料提供予該『國立大學』從事學術研究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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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另國立大學「應」指定專人辦理研究生利用上開涉及現生存自然
人之戶籍資料安全維護事項：

依據個資法第18條及第28條規定、個資法施行細則第12條、第
24條、第25條規定，公務機關保有個人資料檔案者，應指定專
人辦理安全維護事項，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、竄改、毀損、滅失
或洩漏。

如公務機關違反個資法規定，致個人資料遭不法蒐集、處理、利
用或其他侵害當事人權利者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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──花蓮縣政府政風處關心您！


